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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武口区2026年中央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内容
	项目实施地点
	进度计划安排
	实施 单位
	分配中央衔接资金(万元)
	受益对象（村、户/人）
	联农带农机制
	绩效目标
	备注

	
	
	
	
	
	
	
	
	
	
	
	

	合计
	2576
	
	

	产业发展项目
	2230
	
	
	
	

	1
	大武口区星海镇枣香村高标准设施大棚建设项目
	新建
	总建筑面积20875平方米，其中新建日光温室26栋，宽12.5米，长分别为60米（15栋）和70米（11栋），同时在日光温室内设置水肥一体化设备，配套相应的道路硬化、给水、供电、智能化设施等附属配套工程。
	星海镇枣香村
	2026年1月-12月
	星海镇人民政府
	900
	星海镇枣香村农户60户
	温棚建成后由村集体进行运营，通过吸纳农户务工带动农户增收，温棚收益重点向困难群体进行分红。
	1.分红每户每年≥500元；
2.带动村集体增收≥30万元；
3.村民满意度≥95%。
	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90万元

	2
	枣香村农光互补项目
	新建
	建设6500平方米规模化种植车间一座，檐高7米，跨度约5米，配备“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车间两侧安装电动卷帘通风窗（高度1.5米），顶部安装太阳能光伏板。
	星海镇枣香村
	2026年1月-12月
	星海镇人民政府
	380
	星海镇枣香村农户20户
	吸纳农户至少20人务工就业，同时进行种植技术培训，增加农户就业技能。
	1.带动就业≥20人；
2.户均增收≥2万元；
3.村民满意度≥95%。
	

	3
	大武口长兴街道办事处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区改造提升以工代赈项目
	新建
	建设28栋日光温室大棚，新建日光温室总面积28062.50平方米，长度不等（其中128m*12.5m日光温室大棚5栋，78m*12.5m日光温室10栋，75m*12.5m 日光温室7栋，50m*12.5m 日光温室6栋）大棚宽12.5米，高5.5米，改造老旧温室4栋，共计改造面积2560㎡，同时在日光温室内设置水肥一体化设备，配套相应的砂石道路、给水、供电等附属配套工程。
	长兴街道兴民村
	2026年1月-12月
	大武口区长兴街道
	800 
	兴民村农户30户
	带动监测户参与项目建设，预计项目完工后带动监测户每户增收3000元以上。通过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及临时吸纳监测户参与温室种植，并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发放劳务报酬，进一步提升监测户收入。
	1.吸纳村民务工人数≥30人；
2.务工人员人均增收≥3000元/月；
3.村民满意度≥95%。
	

	4
	大武口区托管促进脱贫户、监测户增收补助项目
	新建
	通过鹅、种兔、牛羊、菌棒、鱼苗等托管种植养殖带动脱贫户、监测户增收，预计带动400余户脱贫户、监测户开展种植养殖托管。托管方式：由农水局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给种植养殖企业作为本金购买鹅、种兔、牛羊、菌棒、鱼苗等，不足部分由企业先行垫付，生产的产品出售后抵扣成本并对脱贫户、监测户进行分红。
	各村（居）
	2026年1月-12月
	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130
	脱贫户、监测户400余户
	通过托管养殖带动弱劳动力、无法发展产业的脱贫户、监测户增收。一是减少投入；二是降低经营风险。
	1.户均增收≥3000元；         2.群众满意度≥95%。
	

	5
	大武口区小额信贷贴息项目
	新建
	为大武口区所有符合扶贫小额贷款条件的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按季度进行贷款贴息80%。
	各村（居）
	2026年1月—12月
	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3
	星海镇、长胜街道、长兴街道
	通过贷款助力我区脱贫户和监测户自身发展内生动力，增加造血功能，助力贫困人口发展产业，增加收入。
	1.脱贫户、监测户贷款≥20户；                        2.群众满意度≥95%。
	

	6
	星海镇2026年发展农村庭院经济促进脱贫户、监测户增收补助项目
	新建
	对符合补贴条件的脱贫户和监测户开展种植养殖的，按标准进行补助。
	星海镇各村（居）
	2026年3月-10月
	星海镇人民政府
	10
	星海镇监测户、脱贫户
	减少脱贫户、监测户经营支出，提升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利用现有庭院种植养殖增加收入。
	1.户均增收≥1000元；         2.群众满意度≥95%。
	

	7
	长兴街道2026年庭院经济项目
	新建
	发展庭院养殖，巩固提升农家小菜园、小果园。利用庭院养殖肉羊1户，肉猪1户，肉鸡1户，小果园1户，小菜园12户。
	长兴街道兴民村
	2026年3月-10月
	长兴街道办事处
	3
	16户监测户
	减少脱贫户、监测户经营支出，提升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利用现有庭院种植养殖增加收入。
	1.户均增收≥1000元；         2.群众满意度≥95%。
	

	8
	长胜街道2026年发展农村庭院经济促进监测户增收补助项目
	新建
	对符合补贴条件的11户监测户和2026年新增监测户进行补助。
	潮湖村、龙泉村、长胜村
	2026年3月-10月
	长胜街道办事处
	4
	11户监测户
	减少脱贫户、监测户经营支出，提升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利用现有庭院种植养殖增加收入。
	1.户均增收≥1000元；         2.群众满意度≥95%。
	

	就业项目
	330
	
	
	
	

	9
	脱贫劳动力、监测对象就业帮扶项目
	新建
	开发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200个以上，安置星海镇、长兴街道、长胜街道符合条件的脱贫劳动力、监测户劳动力，安置期限不超过1年，岗位补贴标准2235元/月/人。
	各村（居）
	2026年1月-12月
	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330
	脱贫户、监测户200人以上
	促进脱贫户、监测户就业积极性，增加脱贫户、监测户工资性收入。逐月按时足额发放生活补贴，实现安置期内收入稳定增加，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1.脱贫户、监测户稳定就业≥200人；                        2.群众满意度≥95%。
	

	巩固三保障成果
	16
	
	
	
	

	10
	大武口区“雨露计划”项目
	新建
	用于为本辖区脱贫户及监测户家庭中的高职、中职在校学生发放补助，补助标准为：每生 2000元/学期，每学年分春季学期、秋季学期两期审核发放。
	各村（居）
	2026年3月—12月
	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16
	符合条件的脱贫户、监测户
	通过发放补助解决困难家庭学费问题。
	1.发放补贴人数≥70人；                        2.群众满意度≥95%。
	



